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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视角下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

理论解构与案例分析

——兼论农业“产业大脑”的经验启示

王昕天 荆林波 冯章伟

摘要：基于产业链视角，本文从技术采纳模型和产业链联动效应出发，建立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

转型两阶段模型。通过对临安山核桃、武乡小米和新平脐橙三个农业特色产业的数字化过程进行梳理

和比较，本文从实践中提炼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特征，在案例分析基础上对临安山核桃“产业

大脑”进行拓展讨论，并阐述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建立数据中台的重要性。本文认为，产业

链视角下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本质是农业在电商的带动下，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农产品商品化、

农业功能多样化和涉农服务价值化的过程。农业社会化服务滞后是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制约。数据

开放共享是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支撑。标准化程度是影响农业数字化转型扩散的核心要素。本文结

论为各地利用电商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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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数字技术在提升农业供给保障能力、科技装备水平、经营体系效率和产业发展韧性等方面发挥着

基础性作用。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农业数字化转型。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持续实施数

字乡村发展行动，发展智慧农业，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农业数字化转型是推进上述行动的关键抓

手和重要依托。长期以来，行政手段驱动的农业数字化项目一直存在“重建设轻应用”“重展示轻实

效”的问题，“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难以充分调动农业各主体借助数字技术实现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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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财政项目与基层现实需求存在错位。与其他领域相比，农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也导致了农业数字

化水平整体偏低
①
。

现有研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认识农业数字化转型。在宏观层面，部分学者提出，农业数字化

转型是借助数字技术对农业要素进行处理、引入数字服务提高效率和优化价值分配的过程（谢康等，

2022；马述忠等，2022）；也有学者结合创新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要形成一

个开放的数字化创新生态系统，要借助数字技术集成生产和消费的农业全价值链（易加斌等，2021）。

在微观层面，部分学者基于商业模式视角提出，农业数字化转型是由生产经营模式创新引导的、以“产

品”“消费者”为核心的高效生产和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过程，电商平台作为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

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新路径（汪旭晖等，2020；易法敏和古飞婷，2023）；也有学者从运营管理

角度认为，农业数字化转型是对农业资源进行数字化处理和分析使用的过程，包括开采（数据）－粗

炼（信息）－精炼（知识）－聚合（智慧）－决策（效益）等环节（阮俊虎等，2020）。无论从何种

角度认识农业数字化转型，农业的系统性、复杂性和特殊性都是实践中农业数字化发展相对滞后的重

要原因（吴彬和徐旭初，2022；黄季焜，2024）。农业产业链
②
中的不同主体、不同环节的协同联动

对农业数字化转型至关重要。

基于此，如何从产业链层面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学者关注焦点。产业链数字化的本质是数字

化要素如何在产业链层面形成以及数字化应用如何在产业链层面扩散，范合君等（2023）相关研究将

其称为“产业链联动效应”
③
。对于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多聚焦于创新、人才、制度、技术等要

素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的作用，部分文献整理情况见表 1。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战略

和创新行为在产业链中的扩散多由客户企业推动（Chu et al.，2019；Li et al.，2014），企业数字化决策、

创新决策及调整商业模式决策与产业链下游企业高度相关（Li et al.，2018）。客户企业拥有的资源越

多，上游企业对客户企业的依赖程度越强，数字化就越容易从客户企业向产业链上游企业扩散。

表 1 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

主要要素 基本机制 传导路径 样本选择 代表性研究

数字化 产业链中企业采取主动学习和被动模仿两种

方式推动数字化转型

上下游企业向

焦点企业传导

A股上市公司 范合君等

（2023）

技术应用 政府支持、技术创新和兼容性提升共同促进技

术在产业链中的应用

不涉及 未区分 Roger et al.

（2006）

互联网涉入 被动模仿效应居多，且同行业、同地区的同群

效应更大

不涉及 制造业企业为主 马骏等

（2021）

①
根据韩镝等（2022）的研究，数字技术在农业的渗透率仅为 8.9%，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的21%和40.7%。

②
为明确讨论对象，本文语境下的农业产业链是从农资投入到产供销一体化的链态结构，涵盖农产品生产、加工、流通、

销售的全过程，包括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

③
当然，也有部分研究将其称为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传染效应或扩散效应，不管具体称谓如何，其本质都是数字化

在产业链中“由点及面”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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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续）

数字化 数字化通过高管联结从早期采纳企业向晚期

接收企业扩散，早期采纳者的业绩表现、联结

双方的相似性和关系强度正向影响扩散进程

早期数字化采

纳企业向焦点

企业传导

A股上市公司 陈庆江和王

彦萌（2022）

数字化、技术

应用

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间的治理联结与相互学习

带动数字化和技术应用从客户扩散至供应商

客户企业

自下而上传导

A股上市公司 李云鹤等

（2022）

数字化、创新 客户数字化转型通过“倒逼效应”和“资源效

应”激发供应商的创新行为

客户企业

自下而上传导

未区分 杨金玉等

（2022）

注：①表中的“焦点企业”指研究中被考察和讨论的企业；②表中的“客户企业”指位于产业链下游的企业，与供

应商企业或上游企业相对应。

现有从产业链视角探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较少。部分研究通过单案例分析指出，农业产业链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协同创新不足、有效数据匮乏、平台功能悬浮等问题（刘传磊等，2023；王昕

天等，2024），但对这些问题背后的原因和理论机理的探讨不足。部分研究从概念内涵（殷浩栋等，

2020）、演化规律（李国英，2015）、作用效应（汪向东和王昕天，2015）等方面涉及农业产业链的

数字化转型，但缺乏对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动力和途径的研究，尤其忽视电商
①
对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

作用。

农村电商为农业带来新的生产要素、经营手段、管理工具和服务方式，是推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

型的新抓手之一。电商为农业带来新的线上市场，凭借其市场属性可以弥补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行政

力量的不足。农户、合作社、涉农企业等产业链主体可以借助电商满足广域市场需求，电商将来自终端

市场的信息传导到生产等环节，倒逼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电商在农业中的深度应用，有助于数字技术对

农业全方位全链路进行赋能升级，借助市场力量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因此，探讨电商对农业数字化转

型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如表 2所示，已有文献关于电商对农业影响的研究较为零散，主

要从产业集群、三产融合、供应链整合、技术采纳、脱贫增收和数字鸿沟等视角出发，阐述电商在农业

领域发挥的作用机制。但电商如何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尤其是电商作为农业产业链中经营环节的数字

化应用，如何在产业链层面带动农业数字化转型，其理论机制和实践特征如何，尚未得到回答。

表 2 农村电商作用机制的研究视角、基本观点和代表性文献

视角 电商作用机制相关观点 代表性文献

产业集群 电商作用建立在技术完善、物流发达、市场成熟、政策支持等基础

上。农户、涉农企业等利用电商，对成功商业模式进行低成本模仿

复制。相关业态产生规模效应，形成以电商为核心的产业集群

董坤祥等（2016），曾亿武等（2018），

刘亚军（2018）

三产融合 电商借助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生产、加工、营销和服务等环节，推动

农业生产、加工和经营的深度融合，如农商直供、产地直销、食物

短链、个性化定制等

吕岩威和刘洋（2017），但斌等

（2017），肖卫东和杜志雄（2019）

①
除特别说明外，本文中的“电商”或“电子商务”是指包含电商平台、农民网商、电商服务商、参与电商的企业等多

元主体的经济业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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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供应链整合 电商可以整合农业供应链，借助数字技术重塑农业物流、商流、资

金流和信息流的运作模式

赵志田等（2014）

技术采纳 在经验、社会资本、政策等因素作用下，农户采纳电商大数据进行

投资决策并带动其他主体参与

曾亿武等（2019），李晓静等（2020）

脱贫增收 电商借助市场订单带动农户等主体参与，驱动产业链朝着适应电商

运营的数字化方向转型，品牌、标准等因素发挥重要作用

鲁钊阳（2018），崔凯和冯献（2018），

李琪等（2019），王昕天等（2020）

数字鸿沟 高效连接农业需求（城市）和供给（农村），电商在欠发达地区的数字

化可以带来数字红利

吕普生（2020），霍鹏和殷浩栋（2022）

梳理现有研究可见：首先，农业数字化转型是一项需要多环节协同、多主体配合的系统工程，从

产业链视角出发探讨农业数字化转型十分必要；其次，基于农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产业链数字化联

动效应在农业应用方面的研究还较少；最后，随着农村电商的兴起，实践中已出现电商带动农业产业

链数字化转型的案例，这使得研究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可能。

本文在王昕天等（2024）的基础上，首先从产业链视角出发，建立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两阶

段模型，从理论层面分析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然后通过三个县域案例的比较研究，

在两阶段模型框架下阐述实践中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和特征；最后对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关

键——农业“产业大脑”（数据中台）——的建设进行拓展讨论，强调建设数据中台是电商驱动农业

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方面，从产业链层面讨论农业数字化转型，丰富了数字农业、智慧

农业等领域的研究视角。本文结合理论模型和案例分析，提出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两阶段模型，

将是否形成数据中台作为实现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强调构建农业“产业大脑”的意义。另

一方面，关注实践中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电商的作用，结合产业链数字化转型中客户驱动的特征事

实，分析探讨电商，尤其是电商服务商、农民网商以及参与电商的企业，在农业数字化转型中的作用，

这对现有农业数字化转型相关研究形成一定补充，也为各地利用电商推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

二、产业链视角下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机制

根据技术采纳模型（technology adoptionmodel，TAM），一项技术是否被采纳主要取决于该技术

被受众感知到的有用性、易用性和可供性（Davis，1989；Davis et al.，1989；Roger et al.，2006）。技

术有用性是指个体感知到使用某种新技术能提高工作效率或带来其他好处的程度；技术易用性是指个

体认为使用某种新技术的难易程度；技术可供性是指个体使用某项新技术达成目标的可能性。本文将

技术采纳模型作为研究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模型。有学者指出，中国情境下的技术采纳模型

受到政府和文化的影响（Marcotte andNiosi，2000；Wade，2004）。因此，本文在分析农业产业链数

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对技术采纳模型进行如下拓展：一是把政府政策和市场需求作为推动电商介入农

业产业链的初始外部变量；二是考虑电商对数字技术采纳和扩散的作用，电商可以促进农产品交易、

提升农户收入，进而提高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中的有用性、易用性和可供性；三是引入产业链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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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农业产业链上部分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将通过产业链联动效应带动其他环节进行数字化转型；

四是将是否形成数据中台作为衡量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成熟度的重要标志。

综上，从产业链角度看，电商驱动的农业数字化转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数字技术采纳

阶段，表现为农业产业链的某个环节开始应用数字技术；第二阶段是数字化转型扩散阶段，表现为数

字技术借助产业链联动效应驱动信息在产业链各主体间开放、流通和共享，进而推动数字技术在产业

链中的扩散。总体分析框架如图 1所示。

图1 产业链视角下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总体框架

（一）阶段Ⅰ：数字技术在产业链中的采纳

电商提高数字技术在产业链中的有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电商平台中最核心的要素是

数据。电商可以通过数据提高农业产业链中要素的使用效率和配置效率。不同于边际收益递减的传统

生产要素，数据在农业产业链中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资源使用效率方面的作用尚未充分显现。电商的

介入使得数据作为关键投入要素，在生产效率、组织架构和资源配置等方面重构农业产业链（谢康等，

2022）。目前，中国农业数据正处于增长阶段，农业资源、农业环境、农业作物、农业过程等方面正

在持续产生海量数据资源（孙九林等，2021）。数据作为农业的重要生产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互相

聚合，形成新型农业运作模式
①
。其次，电商平台可以帮助农业产业链主体降低信息获取成本和处理

成本。农户、农产品生产加工企业、流通企业，均可以利用电商平台高效获取市场信息，这极大降低

了农业相关主体参与产业链分工的信息门槛，推动农产品交易双方直接对接，重塑产业链的组织结构。

最后，电商可使农业产业链主体依托终端市场需求进行决策。电商平台可以将需求信息高效传递至产

业链上游，提升信息传递效率，缓解农业“双柠檬市场”问题
②
。这有助于延伸农业产业链，促进农

产品精深加工，使农业生产经营打破低层次的生产结构，提高品牌化、差异化竞争力，最终形成分工

组织化、生产精细化和功能差异化的农业利益联合体。

①
和以往政府推动的农业信息化项目不同，电商对农业产业链的影响通过数据发挥作用。电商平台最先收集农产品交易

数据，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处理后，将其进一步应用于农业价值链。电商平台汇集的农产品交易数据，本质上反映了终

端渠道对农业产业链中附加值分配的要求。例如在阿里巴巴平台上，农产品根据不同品质被送入不同渠道，进而产生不

同附加值。根本原因在于，作为一种数字化渠道，电商平台依托数据优势可以重塑农业产业链中的价值分配。

②
主要是指农业产业链中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生产市场与消费市场的次品问题，这两个“柠檬市场”互相产生外部性。在

农产品生产市场中，农资质量信息不透明，使得大量小农户处于信息劣势，搜寻成本增加，价格成为唯一决策标准，导

致逆向选择；在农产品消费市场中，大量消费者处于信息劣势，同样导致逆向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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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的介入也提高了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中的易用性。技术易用性理论认为，不论潜在采纳者

接触的新技术是否操作简便易于学习，潜在采纳者都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来理解，并基于自身认知对新

技术是否易用进行评价（Igbaria et al.，1997；Sorebo and Eikebrokk，2008；李后建，2012）。随着电

商平台逐渐成为主流市场渠道，通过电商致富脱贫的案例越来越多，农业主体对采纳数字技术需要付

出努力的预期程度显著降低，数字技术的易用性得到提高。尤其是电商在农业经营中的应用，促进了

信息、经验和知识的扩散，进一步提高了数字技术在产业链各主体和各环节中的易用性。具体来说，

首先，电商平台利用技术优势汇聚需求信息，并将其进行数据化处理，通过信息共享，提高农业主体

利用数字技术获取远端市场信息的便捷度。其次，电商推动农业经验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在产业链中扩

散，这使数字技术在产业链中变得更加必需和易得，成为农业经营的“标配”
①
。最后，市场需求信

息和农业生产经营经验以数据形式沉淀在农业数据中台中，经过清洗加工后转变为数字化的农业知识，

农业主体主动学习并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间接提升了数字技术的易用性。

必须说明的是，产业链主体采纳数字技术的程度是不同的。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应用程度受到产

业链本身特征的影响。一般而言，在一些标准化程度高、储存运输条件好的农业品类中，产业数字化

程度通常较高，如茶叶、干货等；而对于一些生鲜易腐农产品，其产业数字化程度还相对较低，数字

技术的应用程度有待提升。另一方面，相关主体在产业链中的市场地位和上下游位置也影响其应用数

字技术的程度。例如，在农业流通环节，尤其是受原有利益分配格局影响较大的主体，如农产品集中

批发市场、大型流通企业等，其数字化改造难度较大、数字化转型相对迟缓；而同样在流通环节的田

间经纪人、中小型流通企业，则更倾向于使用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拓展销路，他们对数字技术的应用更广泛。

电商的介入还提高了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中的可供性
②
。数字技术可供性是指行为主体运用技

能与数字技术互动的过程，也即组织和社会结构适应数字技术的能力（Chatterjee et al.，2021）。已有

研究认为，电子商务（尤其是农产品直播电商）具有的沉浸式、高交互和内容性特征，能够提高交易

双方的信任度（许悦等，2021），进而增加数字技术对农业产业链主体（如农民网商）的可供性，促

使这些主体更加倾向于使用数字技术组织生产运营。

综上，电子商务通过提升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中的有用性、易用性和可供性，推动数字技术在

农业产业链中的采纳。

（二）阶段Ⅱ：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中的扩散

电商不仅能够提高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中的有用性、易用性和可供性，还能促进农业各环节相

互协同、各主体“紧密”协作，推动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中扩散。产业链视角下，电商作为农业经营

环节的数字化应用，可以带动农业生产、管理、服务和流通环节的数字化转型。这可以被称为电商带

动的产业链数字化联动效应，这种效应的产生主要基于制度约束机制、学习模仿机制和外部性机制。

首先，制度约束机制。DiMaggio and Powell（1983）提出，产业链中各主体通过共同的制度约束

①
实践中流传着“手机成新农具、直播成新农活、数据成新农资”的观点，这是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中必需、易得的体现。

②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就数字技术可供性理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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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在一起，形成“组织场域”。在这种场域下，产业链结构趋于稳定，进而产生趋同力量使各主体

在行为模式、公司治理、组织架构等方面变得更加“相似”。如果将主导这种场域的企业称为“优势

企业”，则在实践中经常观察到“焦点企业”通过获取“优势企业”的认可和支持，得到发展所需的

关键资源（Zimmerman and Zeitz，2002）。因此，尽管“焦点企业”推动数字化转型会面临较大不确

定性，但当实现数字化转型有利于获得“优势企业”的关键资源时，那么该企业也愿意主动进行数字

化转型。在本文语境中，制度约束机制下的联动效应是指农业产业链中的“焦点企业”（如农产品生

产加工企业、流通企业等），为了获取“优势企业”（电商平台）的线上订单这一关键资源，按照电

商平台制定的规则和标准推动数字化转型。

其次，学习模仿机制。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产业链中的主体会根据市场环境进行观察、学习和模

仿。实践中，当企业所处的产业链上下游采取某种战略行为时，它也倾向于学习模仿并采取类似行为

（Leary and Roberts，2014）。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尤其倾向于向绩效好、理念先进的企业学习（陈

庆江和王彦萌，2022）。在本文语境中，电商平台处于农业产业链经营环节，具有较强的技术、资金

和管理优势，电商平台、参与电商的龙头企业以及少数农民网商先行者往往成为产业链中其他主体学

习和模仿的对象。

最后，外部性机制。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具有明显双边市场特征，存在着网络外部性和反

馈效应，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信息、经验和知识溢出的地理边界（刘舜佳和王耀中，2014；刘斌和

甄洋，2022）。双边市场理论认为，进行数字化转型的产业链主体越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收益就越

高，数字化生态网络的吸引力就越大。当这种生态网络的正外部性达到一定程度时，产业链中基于信

任和规范的社会网络将发挥作用，企业加入该网络将有助于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获得更多关键资源

（Armstrong，2006；张敏等，2015）。在本文语境中，随着电商的快速发展，当数字技术成为企业经

营标配和主流销售工具时，农业产业链中的生产、加工、流通企业和相关政府部门将倾向于建立相匹

配的数字化经营、管理与服务机制，利用数字技术拓宽业务边界，实现更好的分工合作。

图 2整合了上述两个阶段。阶段Ⅰ展现了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中的应用过程，是数字化转型扩散

的基础；阶段Ⅱ展现了数字化转型在农业产业链中的扩散过程，是数字技术采纳的进一步发展趋势。

图2 产业链视角下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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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阶段相互联系、互相促进，数字技术的采纳是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中扩散的前提和基础，

数字化转型扩散进一步加强了数字技术应用的广度和深度。该两阶段模型从产业链视角概括了电商带

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机制。实践中，各地农业在政府和市场双重作用下，通过电商的带动，展现

出不同的数字化转型特征。

三、产业链视角下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特征

（一）研究方法和案例介绍

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法阐述产业链视角下电商驱动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实践特征。案例分析适合回

答真实世界中的描述性问题，尤其是当统计数据不精确或获取成本较大时。本文以农业产业链数字化

转型为研究对象。农业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处于实践前沿，是现实世界中各种因素快速变化、相互影

响产生的客观现象，相关统计资料和数据库尚不完善，因此案例分析法较为适用。为弥补单案例研究

代表性的不足，本文使用多案例分析法，使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本文选择浙江省临安区（以下简称“临安”）、山西省武乡县（以下简称“武乡”）和云南省新

平彝族傣族自治县（以下简称“新平”）三个区县的特色产业数字化转型为案例。临安位于浙西天目

山区，全区约 90%为山区丘陵，主要经济作物为山核桃等
①
。作为较早引入电商的地区，临安早在 2013

年就出现全国第一个农产品淘宝村。武乡位于晋东南太行山与太岳山区，主要农产品为小米等。武乡

电商发展起源于该县上司乡岭头村的部分村民自发在微信上销售当地小米，这些村民获益后在当地形

成示范效应，更多村民通过电商进行小米销售，并形成一定规模。武乡于 2015年成为电商进农村示

范县，当地政府先后出台《电子商务进农村扶持政策》《打造微商村实施方案》《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升级版”实施方案》《促进跨境电商发展的若干扶持政策（试行）》《山西（武乡）小米乡

村 e镇工作实施方案》等文件支持电商发展。新平位于云南省中部，该县地势以山区为主，主要经济

作物为脐橙等。新平电商发展主要依托阿里巴巴在当地合作投资建立产地仓，产地仓收储的脐橙直供

阿里系电商渠道销售。该县在 2021年成为电商进农村示范县。这三个案例的基本情况如表 3所示。

表 3 案例区县相关情况

县域名称 地理特征 人口数量 主要农产品 产业结构
成为电商进农村

示范县的年份
调研日期

浙江临安 山地占89.6% 64万 山核桃等 7∶50∶43 － 2023年11月

山西武乡 山地占87.2% 15.1万 小米等 6∶62∶32 2015年 2016年11月

云南新平 山地占98.1% 29.2万 脐橙等 14∶41∶45 2021年 2021年5月

注：表中的产业结构是指各区县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产值比例。本表仅列出最近调研日期。

①
临安是中国重要的核桃产业生产、加工、销售基地。2022年，临安有 57万亩山核桃林，山核桃年产量 1.6万吨，全国

75%以上山核桃在临安加工，综合产值达 35亿元，是临安西部15万林农的主要收入来源。临安山核桃产业拥有四个“全

国第一”：种植面积全国第一、生产总量全国第一、加工规模全国第一、品牌价值全国第一。临安被中国经济林协会授

予“中国山核桃之都”称号，有“中国山核桃看浙江，浙江山核桃看临安”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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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这三个区县的原因如下：首先，这三个区县分别位于东、中、西部地区，具有良好的代表性。

其次，这三个区县地理环境、农业禀赋相似，均有一种或两种主要农产品，具有一定可比性。最后，

这三个区县引入电商的时间有先后，这为讨论电商对农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提供了时间维度的参考。

（二）数字化转型路径

1.浙江临安。浙江临安的农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可以概括为“农户+服务商+龙头企业”在外部性机

制作用下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临安发展农村电商时间长，市场发育较成熟，市场化的电商服务商在数

字化转型中扮演重要角色。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业态的重要组成，临安电商服务商通过生活服务、农

技培训、网络中介、协会联络等方式促进了农业各主体围绕电商进行再分工：农户专注于山核桃种植，

龙头企业专注于山核桃加工和销售，电商服务商专注于数字系统的搭建和运营。最终，在电商服务商

带动下，临安打通了山核桃从田间地头到消费者的数字化渠道，并形成农业“产业大脑”（数据中台）。

“产业大脑”可以赋能农业全产业链转型升级。在这一过程中，市场化的电商服务商作为主导方，政

府作为支撑方给予配合，通过外部性机制吸引越来越多的涉农部门、农业主体参与山核桃产业链的数

字化转型，实现数字化转型在整个产业链中的扩散。临安山核桃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如图 3所示。

图3 临安山核桃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注：灰色字体表示本案例中未明显表现出的作用机制。

在阶段Ⅰ，电商服务商帮助山核桃产业相关主体对接电商渠道，通过提供山核桃直播培训、山核桃

交易中介服务和山核桃品牌培育服务等，提高数字技术的有用性、易用性和可供性，促进数字技术在

山核桃产业链中的采纳和应用。这一阶段主要表现为山核桃的电商推广，即山核桃产业经营环节的数

字化。首先，电商服务商帮助山核桃产业相关主体（农户、流通企业等）通过电商平台高效对接市场，

提高数字技术在寻找销路和货源中的有用性；其次，伴随着电商成为经营“标配”，山核桃产业相关

主体更加习惯于使用物联网、传感器、远程视频等数字工具完成信息获取、农技服务、宣传营销等，

政府通过“浙里办App”设置“临农一件事”为相关主体提供服务，这进一步降低了数字技术的使用

门槛，提高了数字技术在山核桃产业链中的易用性；最后，随着以物联网、区块链、大数据为基础的

“透明工厂”、山核桃数字化基地等应运而生，山核桃种植实时监控、温度湿度监测、生态适应性评

价等技术供给进一步完善，数字技术可供性也得到提高。

在阶段Ⅱ，政府出台相关支持政策后，临安的电商服务商得以在财政支持下进一步深化和拓展相

关业务，建立山核桃“产业大脑”赋能产业链其他环节，促进山核桃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扩散
①
。临

①2019年，临安获得浙江省首个数字乡村试点，成立数据资源管理局，统筹政府各部门数据的共享和开放。据访谈了解，

早在2018年，临安当地电商服务商就在开始探索山核桃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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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山核桃产业链在电商服务商的推动下，通过搭建数据平台，从山核桃经营环节的数字化转型向山核

桃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过渡。以当地山核桃产业龙头企业“姚生记”为例。在山核桃“产业大脑”赋

能下，姚生记通过吸引金融、技术、人才等要素，构建了集生产加工、品牌设计、旅游体验为一体的

“透明工厂”，初步形成了数字化生态网络。在外部性机制作用下，这一生态网络不断扩展丰富，最

终覆盖山核桃全产业链，实现山核桃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

2.山西武乡。山西武乡的农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可以概括为“农户+先行者+网商”在学习模仿机制

作用下的数字化转型过程。武乡位于太行山区，盛产小米等作物，交通条件差，农产品加工相对滞后。

2016年，该县上司乡岭头村开始有村民以朋友圈、微店为平台销售小米等农产品，并逐步形成规模。

经过 6年发展，岭头村越来越多的村民经营电商，他们在直播间里直播春种、夏管、秋收等农村奇闻

乐事。2021年，岭头村规划200亩新品种梨树、300亩有机谷物生产基地，县乡两级政府出台优惠条件，

吸引青年返乡筹建果干加工厂、创客空间、布艺加工厂等。武乡小米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路径见图4。

图 4 武乡小米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注：灰色字体表示本案例中未明显表现出的作用机制。

在阶段Ⅰ，岭头村的少数村民尝试通过朋友圈、微店等电商渠道销售小米并获得市场收益，数字技

术在小米产业链中得到采纳和应用，并初步产生示范效应。在该阶段，岭头村少数村民通过电商平台

获取订单的同时感知远端市场需求，并依托市场需求数据改进包装、建立标准、设立品牌，这些都是

建立在使用电商这一数字工具基础上的。可见，电商的介入提高了数字技术在小米产业链中的有用性，

同时也降低了数字技术的使用门槛，提升了数字技术的易用性。此外，2016年以前，武乡主要将微信

朋友圈作为销售平台。随着抖音、头条、淘宝等平台陆续入驻，武乡小米产业可以选择的电商渠道增

多，这进一步丰富了当地数字化生态，提高了数字技术在小米产业链中的可供性。

在阶段Ⅱ，当地政府及时关注到电商给小米产业带来的新机遇，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农业主

体在电商平台上销售小米，同时，抖音平台也通过供应链支持、流量倾斜、宣传培训等手段，吸引更

多农村草根进入，促进数字技术在小米全产业链中的扩散。武乡小米逐渐形成集生产、加工、包装、

品牌、营销等为一体的数字化产业链。其间，少数农民网商先行者围绕电商初步形成数字化生态网络，

并在武乡小米产业链主体中产生示范效应。产业链主体在订单驱动下，对标先行者的经验和电商平台

的标准进行学习模仿，按照远端市场需求对品控、营销、包装等一系列活动实施数字化改造。最终，

武乡小米产业逐渐形成基于物联网技术的农产品品控，基于移动互联网和直播的市场营销，以及基于社交

网络共创的产品品牌和包装。数字技术在武乡小米产业链的扩散过程中，学习模仿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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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云南新平。云南新平的农业数字化转型路径可以概括为“农户+龙头企业”在制度约束机制作用

下的数字化转型过程。自 2021年新平成为电商进农村示范县以来，电商在当地农户、生产加工企业

等主体中得到快速应用。新平围绕电商逐步建立起集物流、孵化、品牌、培训等为一体的基础设施体

系，以及与县域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电商供应链体系。例如，2022年 7月投入使用的电商公共服务中心，

已入驻孵化企业 9家，展销产品 300多种，规划快递进村线路 4条，整合电商快递站点 50个，使全

县近 95%的快递实现统仓共配。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的设立，有效促进了全县农副产品的销售和旅游休

闲产业的发展。以新平脐橙为例，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路径如图 5所示。

图5 云南新平脐橙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路径

注：灰色字体表示本案例中未明显表现出的作用机制。

阶段Ⅰ中，在电商进农村示范项目带动下，当地龙头企业利用网络作为脐橙销售渠道，在政策支持

下开始在电商平台上从事农产品销售。由于脐橙加工流通企业通常在脐橙产地拥有生产基地，因此这

些企业经营电商也客观上带动了脐橙生产与电商的衔接。2020年，阿里巴巴菜鸟网络在新平与当地龙

头企业合作，建立脐橙种植、加工、仓储和物流基地，向当地企业、合作社、农户输出脐橙标准、品

控、种植技术和包装技术，带动当地脐橙产业链主体应用数字技术，提高数字技术在脐橙产业链中的

有用性和易用性；同时引入数字化分拣系统，在脐橙物流仓储、分拣包装领域提高了数字技术在脐橙

产业链中的可供性。

阶段Ⅱ中，新平本地脐橙流通龙头企业通过电商平台与远端市场对接，在制度约束机制作用下，

其运营模式必须与电商平台的要求相匹配。因此，在电商平台的“引导”下，该龙头企业开始数字化

转型，并逐渐带动脐橙产业链中其他主体实现数字化转型。例如，阿里巴巴在新平与当地企业共建产

地仓，严格依据大小、色泽、甜度设定脐橙的销售标准，并把订单分包给当地企业。符合一定标准的

脐橙，按等级高低分别进入盒马、天猫超市和淘宝特价版等，实现优质优价。这使得终端需求通过电

商平台，传导给脐橙流通企业，再通过流通企业传导给脐橙种植户，这一过程客观上带动了数字技术

在产业链中的扩散。尽管这种从脐橙零售到流通再到生产的数字化转型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在电商的

作用下，新平脐橙产业链进一步拉近了与市场的距离，并在需求引领下实现了对脐橙种植、加工等环

节的重塑。

（三）特征总结

首先，从发展阶段来看，浙江临安的山核桃产业链数字化程度最高，已形成数据中台；山西武乡

的小米产业链数字化程度次之，正处在数字技术采纳阶段向数字化转型扩散阶段的过渡；云南新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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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橙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还主要处在采纳阶段，初步表现出部分扩散阶段特征
①
。浙江临安电商介入较

早，市场条件成熟，服务商拥有整合产业链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临安的山核桃产业链数字化转

型由市场主体（电商服务商）主导得以实现。山西武乡的电商由少数农民自发应用，通过政策推动实

现快速推广，其小米产业链上的数字技术应用正在由经营环节向其他环节扩散。云南新平的电商介入

较晚，在电商平台带动下，当地龙头企业参与的脐橙产业链数字化转型尚处在初级阶段。

其次，从外部变量来看，浙江临安主要表现为市场驱动，山西武乡表现为市场和政府双向驱动，

云南新平主要为政府驱动、企业参与。浙江临安的电商服务商在山核桃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发挥

了关键作用，其通过建立数据中台（山核桃“产业大脑”）引导、衔接和带动了产业链各环节的数字

化转型，政府在该过程中的作用主要体现为优化营商环境。山西武乡一方面由少数农民网商先行先试，

其他相关主体通过学习模仿机制进行复制；另一方面政府及时跟进，通过提供各种支持政策的方式加

速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中的应用和扩散。云南新平则更多地体现为政策驱动，由当地参与电商的农

产品加工企业先行先试，带动其他主体跟进，进而实现数字技术在脐橙产业链中的采纳。

再次，从转型结果来看，电商驱动的数字化转型带来了农产品商品化、农业功能多样化和涉农服

务价值化。由于市场局限、产销脱节等原因，山核桃、小米和脐橙等农产品长期缺乏商品属性。在电

商带动的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农业产业链中的农户、企业等主体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对农产品的包

装、外观、规格等进行更新，增加农产品的商品属性。同时，由于产业链数字化的联动效应，农业产

业链不再局限于提供农产品，而是将农产品生产、农产品加工和农业文化体验融合，其功能逐步向农

文旅方向扩展。山西武乡小米产业链中衍生出的旅游、休闲、体验等业态就是例证。此外，诸如临安

电商实践中出现的数字化涉农服务（如“临农一件事”中的农技服务等），正在向成熟的服务业态方

向发展，这种涉农服务在实践中对产业链主体进行赋能，有效促进山核桃产业链附加值在临安本地集

聚，推动临安山核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最后，从带动主体来看，浙江临安的带动主体为电商服务商，山西武乡的带动主体是先行先试的

农民网商，云南新平的带动主体则是当地参与电商的龙头企业。针对不同的带动主体，政府发挥作用

的方式也不尽相同：浙江临安通过提供公共服务，整合开放政府数据，为当地电商发展提供了良好环

境；山西武乡和云南新平主要通过制定专门的电商发展规划，甚至给予设备奖励，支持本地农业发展。

表 4列出了三个案例区县的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特征。

表 4 案例区县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特征总结

县域 阶段Ⅰ 阶段Ⅱ 是否形成数据中台 外部变量 带动主体 主要平台

浙江临安   是 市场 电商服务商 全域

山西武乡   否 市场+政府 农民网商 微信、抖音

云南新平   否 政府 参与电商的龙头企业 阿里巴巴

注：“”表示案例在该阶段的转型已呈现较成熟的特征，“”表示案例在该阶段的转型正在进行。

①
该领域实践发展很快，这一判断是截至作者调研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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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对三个案例区县的关键农业经济指标做了梳理。如表所示，临安各项指标明显高于武乡和新

平，说明社会化、市场化的电商服务商群体在农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临安通过搭

建山核桃“产业大脑”，使山核桃区域公用品牌价值从 2017年的 22.58亿元上升到 2024年的 45.49

亿元，实现全产业链产值近 50亿元（含二三产业）
①
。

表 5 2022年案例县域农业产出绩效

县域 人均农业产值（元） 人均农业产值增长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率（%）

浙江临安 5634 7.80 41837 5.90

山西武乡 4132 4.50 11655 12.50

云南新平 2417 3.10 15147 6.90

资料来源：各地政府统计公报。

上述案例分别代表了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三个不同农业特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对本文作

用机制部分提出的两阶段模型和产业链联动效应进行了印证。当然，现实实践是复杂的，不同地区的

影响因素不同，因此作用机制也不完全相同。就本文中案例区县农业特色产业的数字化转型情况而言，

外部性机制、制度约束机制和学习模仿机制，在数字化转型扩散阶段均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临安山核桃“产业大脑”的成效启示

从上述案例分析可见，尽管各地农业产业链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发展阶段、外部条件和带动主

体各不相同，但其本质都是以电商这一数字化应用为背景，以电商服务商、农民网商和参与电商的企

业等为发起主体，在市场需求和政府政策推动下，自产业链经营环节数字化转型开始，带动农业产业

链其他环节实现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其中，浙江临安等东部发达地区探索建立的农业“产业大脑”，

是推进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关键一环，也是完成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具体而言，

临安建立山核桃“产业大脑”取得的成效如下。

首先，指导农业生产、经营。在山核桃生产和经营环节，通过应用“产业大脑”，临安为本地山

核桃农户和企业的生产经营决策提供科学指导。如“产业大脑”定期发布山核桃价格指数，推荐农户

在价格指数高企时，将存货逢高卖出，减少了农户仅凭经验、习惯决策造成的损失。

其次，提升农业管理效率。在山核桃管理环节，“产业大脑”帮助政府进行科学管理，做到“心

中有数”。例如，农户常年在山核桃种植坡地上过量使用草甘膦等除草剂，造成严重的土壤钙化、水

土流失问题，进而导致山洪暴发和泥石流灾害。山核桃“产业大脑”上线后，政府能够实时获取山核

桃种植情况。“产业大脑”能够对山体坡度、土壤钙化程度、植被厚度进行分析，评价出临安哪些地

区的土壤植被情况适宜继续种植，哪些地区需要土地流转“退果还林”。在此基础上，“产业大脑”

对临安辖区山核桃产地进行生态适应性评价，并将其划分为四个等级，这为政府摸清产业“家底”提

供了数据支持。截至作者调研时点，临安已完成 57万亩山核桃林地的生态适应性评价，投入 1.6亿元

①
资料来源：作者调研收集。除特别说明外，后文中出现的数据均来自作者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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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山核桃退果还林面积 2.15万亩，并进行生态修复。可见，山核桃“产业大脑”的建立，使政府决

策更加科学，农业管理更加精准便捷。

最后，降低农业服务成本。在山核桃服务环节，“产业大脑”对税务开票、金融融资、品牌建设

等均发挥了巨大作用。例如，对农户而言，山核桃完成销售后开发票成本较高，临安长期存在虚开、

收购发票的乱象。“产业大脑”上线后，数据中台与税务系统连通，农户可以在手机端通过“临农一

件事”直接开出电子发票，解决了当地对山核桃产业收税难的问题。当发票数据积累到一定程度时，

银行对农户收入规模也有了更精准的评估，针对农户的小贷金融产品开发成本和授信成本也随之降低。

截至 2022年底，临安的银行机构借助“产业大脑”数据已对 1万多农户授信，发放贷款 3000多万元。

此外，对山核桃企业收购规模的精准把控，有助于区域公共品牌的建设。临安根据企业收购规模，有

针对性地决定是否给企业授予公共品牌，有效规避了品牌建设中“搭便车”问题。

如图 6所示，临安建立山核桃“产业大脑”具有以下重要启示。

第一，需求导向是搭建“产业大脑”的根本动力。长期以来，农村电商如何充分发挥基础设施的

作用，如何在开拓销路的基础上进一步赋能农业主体，是各地完成电商进农村示范后面临的主要问题。

临安山核桃“产业大脑”建设，以用户需求为根本导向，以解决实际问题为目的
①
，促进了当地山核

桃产业的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可见，各地应结合本地产业实际情况，系统梳理产业存在的问题

以及农业主体的相关诉求，这是各地为实现农业数字化转型构建“产业大脑”的第一步。

图 6 构建农业“产业大脑”的关键环节

注：此处以临安山核桃“产业大脑”为例，实践中上述环节并不一定有严格的先后关系。

①
临安在搭建山核桃“产业大脑”时把系统的使用需求放在第一位，对系统的使用场景和用户关注点进行了详细梳理：

例如，对地方政府而言，主要存在山核桃产业生态治理难、“肥药两制”管理难、食品加工监管难，以及“临安山核桃”

品牌价值提升难等问题；对农户而言，主要存在病虫害科学防治难、种养殖不规范、市场行情信息闭塞等问题；对山核

桃加工销售企业而言，主要存在新产品研发难、电商营销不精准、金融获信难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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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数据积累是形成“产业大脑”的关键基础。临安的探索说明，电商积累的数据为产业链数

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是形成数据中台的基础。临安如果没有农村电商长期积累的数据资源，推动产

业链数字化转型将是“无源之水”。因此，对其他地区而言，需要高度重视农村电商相关数据的收集

和储存，为产业链数字化转型打下基础。

第三，数据共享是“产业大脑”发挥作用的核心支撑。农业数据涉及面广，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系

统不连通、数据不共享制约了农业“产业大脑”发挥作用。临安将所有政府部门数据归属到公共数据

平台，开放给各部门、各企业使用，解决数据分散带来的“信息孤岛”问题。因此，其他地方政府在

数据系统搭建过程中，应将数据整理和共享工作放在较高的优先级，并从县级层面进行数据整合，破

解数据共享难题。当数据系统投入运营后，可根据用户使用情况对数据系统进行更新迭代。从山核桃

“产业大脑”协助农户开发票的应用可以看出，当数据和用户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数据中台的形成也

能够对政府各部门产生积极作用，有助于政府部门更高效地开展业务，也会有效激励政府部门愿意共

享数据。

第四，智能决策是“产业大脑”的最终目标。农村电商作为农业数字化转型的先导和基础，在农

业经营环节率先展开数字化转型，为农业生产、管理和服务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支撑。产业链的

数字化转型需要打通整个农业产业链，打通农业产业链离不开数据中台的建立。临安的探索说明，数

据中台的建立，不仅能够促进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还能够对农业生产、管理和服务进行赋能，促

进农户科学种植、企业智能生产加工、政府高效管理和便捷服务，实现降本提质增效。

本质上讲，不管是农业“产业大脑”、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还是农业数据中台，关键是要以用户需

求为根本动力，在农业各主体，特别是涉农政府部门之间形成数据“聚融通用”机制，进而服务全产

业链，赋能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在实践中，不少地区虽然已经建立农业“产业大脑”，但

其功能仍停留在展示宣传阶段，“为数字化而数字化”“平台就是数字化，大屏就是智能化”等问题

依然突出。从临安的探索可以看出，农业“产业大脑”能否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分散在产业链不同环

节、不同经营主体、不同政府部门的数据是否能真正实现“聚融通用”，能否形成真正的数据中台（“大

脑”），能否对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进行精准指导和升级赋能。电商能够借助市场力量驱动

农业数字化转型，对以往依靠行政力量推动的农业数字化转型，形成重要补充。以电商平台为依托建

立的农业“产业大脑”，在实践中具有强大生命力。

五、结论

本文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方面，从产业链层面深化并拓展了对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认识

和研究视角，提出了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两阶段模型，将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解构为数字技术采

纳和数字化转型扩散两个阶段，把产业链数字化联动效应引入农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将是否形成数据

中台作为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标志，并阐述了建设农业“产业大脑”的成效和启示；另一方面，

聚焦于电商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将电商的作用机制划分为制度约束机制、学习模

仿机制和外部性机制，分析了电商服务商、农民网商和参与电商的龙头企业在推动产业链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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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带动作用。本文对以往关于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补充，也为各地利用电商推

动农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借鉴。基于上述研究，本文得到以下几点拓展性结论。

首先，作为农业经营环节的新业态，电商可以借助市场化力量，向上倒逼农业生产、管理和服务

等环节的数字化转型。该过程的本质是农业产业链在电商的带动下，以数字技术为手段，实现农产品

商品化、产业功能多样化和涉农服务价值化的过程。从案例分析中可见，电商在带动农业数字化转型

过程中，客观上是农产品在市场需求指引下进行商品化的过程。由于产业链数字化联动效应，电商驱

动的数字化转型还带来了农业不同功能的多样化，农业产业链从单纯地提供农产品向休闲、娱乐、旅

游、生态等服务功能扩展。此外，电商带来的数字化涉农服务，有效促进了农业附加值的提升，并对

产业链中的各主体进行赋能，进而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

其次，农业社会化服务滞后是农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制约。从案例区县所代表的东、中、西部地

区来看，电商服务作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关键。社会化的电商

服务越完善，产业链数字化的联动效应就越强。电商服务商是市场发育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农业电商

服务业态完善程度的差异，导致东、中、西部地区农业数字化转型路径的不同：东部地区和部分中部

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在电商的作用下，农业功能正在从单一的农产品供给转变为高附加值的旅游、

休闲、体验、文化等业态，市场主体对政府管理服务效率，尤其是数据开放共享提出了更高要求。广

大中西部地区则由于市场发育不足，缺少服务商群体，农业数字化转型仍处于“单点应用”阶段。再

叠加部分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不完善，电商的主要功能还局限在农产品销路拓展方面，对农业产业链

数字化转型的引领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可见，以电商服务为代表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的滞后，本质上是

市场经济发育不足的结果，制约了农业数字化转型。

再次，数据开放共享是农业数字化转型发挥作用的关键支撑。如前文所述，农业“产业大脑”发

挥作用的前提是涉农部门之间的系统能够互相连通，数据能够相互共享。事实上，电商驱动农业数字

化转型关键在于，借助电商可促进农产品交易、增加农民收入的特征，利用新兴线上市场带来的市场

增量，扩大通过数据共享带来的利益，弥补各部门各主体之间数据开放的成本，实现个人数据、企业

数据、行业数据、政府数据和社会数据等数据的“聚融通用”。

最后，标准化程度是影响数字技术在农业产业链扩散的核心要素。基于两阶段模型，实践中各地

在数字技术采纳方面进展迅速，但是在数字技术扩散过程中通常会遇到障碍。除了缺乏社会化服务外，

农业标准化程度低也是重要原因。农业标准化包括农产品的标准化和围绕农产品运营的一整套流程的

规范化和机制化。农产品的标准化程度越高，就越容易围绕该农产品品类形成规范化和机制化的运营

流程，该产业链中的各主体就越能形成更加细致和专业化的分工，更容易建立紧密的协作关系，数字

化的联动效应就越容易发挥作用。案例中的临安山核桃、武乡小米和新平脐橙都是标准化程度较高的

农产品，因此也成为当地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品类。

本文研究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仅就三个区县案例展开讨论，尽管具有一定代表性，但无法涵盖所有

农业品类的数字化发展情况。尤其是考虑到农业的复杂性、特殊性和差异性，本文的理论框架和作用

机制还有待进一步优化、深入和验证。下一步研究可以基于大样本数据进行分析，以更全面地评估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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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驱动农业产业链数字化转型的作用及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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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Deconstruction andCaseAnalysis of E-commerce-driven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Agri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Insights fromAgricultural’ Industrial Brain’Experiences

WANGXintian1 JING Linbo2 FENGZhangwei1
(1. Business School,NingboUniversity;

2.ChineseAcademyof Social Sciences Evaluation Studies)

Summary: Digital technology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enhancing agricultural supply assurance capabilities, technological

equipment levels, operational system efficiency, and industry development resilience. For a long time, the process of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driven by administrative measures has faced issues of being “heavy on construction but light on application” and

“heavy on demonstration but light on real effectiveness”. Compared to other fields, the complexity and specificity of agriculture

have contributed to an overall low level of digitalization in this sector. Rural e-commerce has emerged as a new leverage point to

promote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commerce brings new online markets to agriculture and can compensate for the inadequacies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in the

digitalization process due to its market nature. Additionally, the systemic complexity and uniqueness of agriculture are significant

reasons for the relatively slow progress of digital development in practice. Thu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t the industrial chain level is

crucial. Therefore,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e-commerce on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has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two-phase model of e-commerce-driven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focusing on technology adoption and the synergistic effects within the industrial chain. By analyzing and

comparing the digitalization processes of three agricultural specialty industries—Lin’an mountain walnuts, Wuxiang millet, and

Xinping navel oranges—this paper extra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commerce-driven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practical instances and expands the discussion around the “industrial brain” of Lin’anmountainwalnuts based on case analysi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the essence of e-commerce-driven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is a process whereby agriculture, propelled by e-commerce, uses digitalization as a means to achieve the

commod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diversification of agricultural functions, and value enhancement of agricultural services. (2)

The lagging of socialized agricultural services is a significant shortcoming in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e. (3) Data

openness and sharing are critical supports for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4) The degree of standardization is a core factor affecting the

diffusion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The innovations of this paper may include: (1) proposing a two-phase theoretical model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whe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data middle platform

serves as a key indicator of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dustrial chain, elucidating the important insights for building an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brain”. This enriches the current understanding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broadens the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the industrial chain level. (2)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e-commerce in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practice,

this paper analyzes cases to distill three mechanisms of learning imitation, externa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 that e-commerce

plays in the practice of agricultural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his provides a valuable contribution to previous research on agricultural

digitalization and serves as a reference for various regions to leverage e-commerce in promoting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agriculture.

Keywords:E-commerce;Agricultural IndustryChain; Industrial Brain; Digital LinkageEffect

JELClassification:L70;Q13;Q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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